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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海泰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未披露 2021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说明 

 

一. 内部控制制度建设情况 

公司已按照《公司法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建立健全了股东大会、董事会、监事会和

经理层等组织机构，各组织机构能够按公司制定的议事规则或工作规范运作，能够保证公司董事会、监

事会及经理层在授权范围内履行职责。公司设置了独立的财务中心与财务负责人，直接负责公司的财务

管理工作；设置了独立的内部审计机构，制定了内部审计制度，并配备了相关人员。 

2021年，公司结合经营管理实际，对科技项目管理、合同管理、供方采购管理、销售管理和信息

系统管理相关制度进行了补充完善，同时结合 ISO 14001环境管理体系要求和 ISO 45001职业健康安全

管理体系要求，形成了系统化的质量、环境、职业健康安全管理制度文件并有效实施，通过了 ISO 14001

和 ISO 45001管理体系认证。 

公司现行的内部控制较为完整、合理及有效，能够适应公司管理的要求和发展的需要，能够较好地

保证公司会计资料的真实性、合法性、完整性，能够确保公司所有资产的安全、完整，能够严格按照法

律、法规和公司章程的信息披露要求，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及时地报送和披露信息。公司内部控制制度

自制定以来，各项制度得到了有效的实施。当然，随着公司不断发展的需要，公司内控制度还将进一步

健全和完善，并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得以有效的执行和实施。 

 

二. 未披露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情况说明 

1． 是否存在非强制披露的特殊情形 

√是 □否  

 

非强制披露特殊情形是：新上市 

2． 具体情况说明 

公司于 2021年 2月 2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，根据《科创板上市公

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7号——年度报告相关事项》的规定，公司应当于上市当年开始建设内控体系，并在

上市的下一年度即 2022年年报披露的同时，披露内控评价报告和内控审计报告。 



 

 

 

董事长（已经董事会授权）：郑安民  

青岛海泰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

2022年 4月 26日  

 
 

 


